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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政办发〔2021〕17 号

勐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
政务服务事项基本目录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黎明农场管委会，县直各办、局，各人民团体、

省州驻县单位：

为全面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商还款，进一步提升“清单

管理”的全面性、统一性，按照《云南省政务服务事项基本目录

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云政办发﹝2020﹞56 号）及《西双版纳州人民

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政务服务事项基本目录的通知》（西政办发

﹝2021﹞4 号）要求，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勐海县政务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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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事项基本目录》（政务服务事项共 498 项，其中县级服务事项

446 项，县级以下服务事项 52 项）予以公布，请抓好贯彻落实。

附件：勐海县政务服务事项基本目录（498 项）

勐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3 月 30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县委办公室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监委，

县法院，县检察院。

勐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3月 30日印发


